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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裝設GPS追蹤器，會有什麼法律責任？

⽂:吳景欽（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1-29

案例

A、B為夫妻，A為掌握B的⾏蹤及交友狀況，於網路上購買最先進的GPS追蹤器，並安裝於B所開的⾞⼦
上，獲得B下班後所前往的地點、停留的時間等資料。這時A是否會觸犯刑法妨害秘密罪呢？如果事後證實
B另與C暗通款曲，A想要起訴請求⺠事損害賠償，能否把透過GPS追蹤所取得的資料拿來當作法庭上的證
據[1]？

註腳

本⽂

⼀、安裝GPS追蹤器可能涉及的法律規（⾒圖1）

   改編⾃臺灣⾼等法院109年度重上更⼀字第3號刑事判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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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般⼈在別⼈⾞上裝GPS追蹤器，有什麼法律責任？
資料來源：吳景欽 / 繪圖：Yen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或刑事訴訟法

利⽤GPS追蹤器取得的證據資料，能不能作為法庭上的證據，可能會涉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
法）或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1. ⼀般⼈取證，不屬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規範對象



關於取得的證據是不是合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法）所規範的對象，是有追訴犯罪職權的司法
警察、檢察官，⽽不包括⼀般⼈[1]。

2. GPS定位設備取得的資料，不屬於通聯紀錄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規定的範圍，最主要為通訊內容，其次則是通聯紀錄[2]。裝設GPS追蹤器，是在追蹤⾏⾞
紀錄，既不是通訊內容，也⾮通信的紀錄，無法適⽤通訊保障及監察法[3]。

3. ⼀般⼈取證，不屬於刑事訴訟法的規範對象

刑事訴訟法中證據禁⽌的規範對象，是法官、檢察官、司法警察等有權追訴、審判犯罪的⼈，⼀般⼈並不適⽤
刑事訴訟法禁⽌不法取證的規定。同時，刑事訴訟法也沒有裝設GPS追蹤器的相關規定。

（⼆）刑法妨害秘密罪

⼀般⼈裝設GPS追蹤器的⾏為，值得討論的是可能觸犯刑法上的妨害祕密罪。⽽妨害秘密罪的要件如下：

1. 妨害秘密罪的類型[4]

（1）窺視或竊聽

無故利⽤⼯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公開的活動、⾔論、談話或⾝體隱私部位。

（2）竊錄

無故以錄⾳、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公開的活動、⾔論、談話或⾝體隱私部位。

2. 妨害秘密罪的法律效果

（1）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2）妨害秘密罪是告訴乃論之罪 [5 ]。

⼆、A⾏為的合法性

（⼀）有無觸犯妨害秘密罪



1. ⾏⾞痕跡是⾮公開的活動嗎？

將GPS追蹤器裝設於汽⾞上，追蹤⾏⾞痕跡，是不是屬於「⾮公開」的隱私權保障範圍？⽬前司法實務判決有
爭議，有實務判決主張[6]，汽⾞⾏駛在道路上，並沒有「合理隱私期待」，追蹤⾏⾞痕跡就不會觸犯妨害秘密
罪。

⽬前的法院判決，多採取美國聯邦最⾼法院所發展出的⾺賽克理論（mosaictheory），認為GPS定位，可以
藉由點、線、⾯的位置蒐集，⽽能拼湊出個⼈⽣活的全貌，當然侵害隱私權[7]。

2. 為了維繫婚姻關係是否是「無故」？

為了維繫婚姻關係⽽裝設GPS追蹤器，到底是「有故」或「無故」，⽬前也有爭議。若基於強化隱私權保障的
⽴場，則不宜擴張解釋「有故」的範圍。

3. 裝設GPS追蹤器可能觸犯妨害秘密罪

針對裝設GPS追蹤器是否觸犯妨害秘密罪，雖然過去有否定的⾒解，但⽬前法院判決⼤多採取肯定的看法。基
於隱私權保障與資訊的⾃我決定權，否定裝設GPS追蹤器⾏為的合法性，⽐較妥當[8]。

（⼆）GPS追蹤資料的證據能⼒

註腳

1. 

刑事訴訟法或通保法中，關於證據能⼒規範的對象是具有公權⼒的司法警察、檢察官與法官，⽽不是⼀
般⼈。所以，⼀般⼈在他⼈⾞輛裝設GPS追蹤器進⾏追蹤所取得的證據資料，不會因為違反刑事訴訟法
和通保法⽽直接排除。但是A還可能觸犯前⾯提到的刑法妨害秘密罪，以及⺠事的侵權⾏為賠償責
任[9]。

2. 

所以，就算認為A裝設GPS追蹤器的⾏為觸犯刑法妨害秘密罪，因此所取得的資料，也不會適⽤刑事訴
訟法規定的證據排除法則[10]。⽽如果另外有相關的⺠事程序，也是由法官於具體個案中依據⽐例原
則，來衡量是否要將這些資料排除[11]。

   實務上也有判決認為，私⼈如果違法監聽會觸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違法監察他⼈通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最⾼法院100年台上字第6345號刑事判決。

[1]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
I 本法所稱通訊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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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字、影像、聲⾳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
⼆、郵件及書信。
三、⾔論及談話。
II 前項所稱之通訊，以有事實⾜認受監察⼈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者為限。」

   臺灣⾼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2407號刑事判決裁判要旨：「GPS接收器所接收者為『位置』之資訊，
並不包括意思表⽰之信息傳達，故應不包含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範範圍……。」

[3]

   中華⺠國刑法第315條之1：「有下列⾏為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無故利⽤⼯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公開之活動、⾔論、談話或⾝體隱私部位者。
⼆、無故以錄⾳、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公開之活動、⾔論、談話或⾝體隱私部位者。」

[4]

   中華⺠國刑法第319條：「第三百⼗五條、第三百⼗五條之⼀及第三百⼗六條⾄第三百⼗⼋條之⼆之罪，
須告訴乃論。」

[5]

   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75號刑事判決：「⾄於被告甲○○依GPS追蹤器回報資料，查知
⼄○○⾞輛⽬前所在位置在那⼀條道路上，實無異被告甲○○以親⾃駕⾞尾隨⽅式跟監，GPS追蹤器不過
是被告甲○○本⼈之代替監看⼯具⽽已。⼄○○既駕⾞在道路上⾏駛，既暴露其⾏蹤予外⼈⽬光所及，⾃
⾮屬本條所謂之『⾮公開活動』。」

[6]

   臺灣⾼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352號刑事判決：「……⽽此亦為美國法院近年來針對類似案件所採取之
『⾺賽克理論（mosaic theory ）』（或譯為『鑲嵌理論』），即如⾺賽克拼圖⼀般，乍看之下微不⾜
道、瑣碎的圖案，但拼聚在⼀起後就會呈現⼀個寬廣、全⾯的圖像。個⼈對於零碎的資訊或許主觀上並沒
有隱私權遭受侵害之感受，但⼤量的資訊累積仍會對個⼈隱私權產⽣嚴重危害。是以⾞輛使⽤⼈對於⾞輛
⾏跡不被⻑時間且密集延續的蒐集、紀錄，應認仍具有合理之隱私期待。」

[7]

   臺灣⾼等法院109年度重上更⼀字第3號刑事判決：「⽽經由GPS即時紀錄⾞輛之動態⾏⽌及狀態，可以
連結⾄駕駛或乘員之⾏蹤，仍與個⼈即時之隱私活動密切相關，並不當然排除在刑法第315條之1所保護
對象之外。」

[8]

   ⺠法第184條：「
I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俗之⽅法，加損害於他⼈
者亦同。
II 違反保護他⼈之法律，致⽣損害於他⼈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9]

   最⾼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刑事判決：「此與私⼈不法取證係基於私⼈之地位，侵害私權利有別
，蓋私⼈⾮法取證之動機，或來⾃對於國家發動偵查權之不可期待，或因犯罪⾏為本質上具有隱密性、不
公開性，產⽣蒐證上之困窘，難以取得直接之證據，冀求證明刑事被告之犯⾏之故，⽽私⼈不法取證並無
普遍性，且對⽅私⼈得請求⺠事損害賠償或訴諸刑事追訴或其他法律救濟機制，無須藉助證據排除法則之
極端救濟⽅式將證據加以排除，即能達到嚇阻私⼈不法⾏為之效果，如將私⼈不法取得之證據⼀律予以排
除，不僅使犯⾏⾜以構成法律上⾮難之被告逍遙法外，⽽私⼈尚需⾯臨⺠、刑之訟累，在結果上反⽽顯得
失衡，亦難抑制私⼈不法取證之效果。是偵查機關『違法』偵查蒐證與私⼈『不法』取證，乃兩種完全不
同之取證態樣，兩者所取得之證據排除與否，理論基礎及思維⽅向應⾮可等量⿑觀，私⼈不法取證，難以
證據排除法則作為其排除之依據及基準，應認私⼈所取得之證據，原則上無證據排除原則之適⽤。」
最⾼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刑事判決：「……然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1 項關於被告⾃⽩證據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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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GPS，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妨害秘密罪，合理隱私期待，⾺賽克理論

⼒之規範對象應是國家機關之偵查犯罪作為，並不及於私⼈取證⾏為，…..。」
   ⺠事程序的證據能⼒問題，可參考曾友俞（2020），《從配偶⼿機所取得的外遇證據，能⽤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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